
集体建设用地租赁权价格委托评估

操 作 规 则

一、摇珠活动由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开发利用与用途管制股负责主持，通过报名的先后顺序确定各评估机构代码，再以摇珠方式确定为位于汕头市潮阳区城南街道新华东路凤上居委赤望洋总用地面积4000平方米（折合6亩）的五宗集体建设用地（工业）土地租赁权价格进行评估的2家受托机构。
二、摇珠的地点和时间安排

摇珠地点：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五楼会议厅；

摇珠时间：2021年4月6日上午10时。

三、申请条件

具备土地评估从业资质，同时已取得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从业备案确认书》（有效期内）的评估机构，可于2021年4月6日上午9时50分前向我股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交申请书、报名表（包括有效期内的《从业备案确认书》、《备案与信用等级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复印件，复印件须盖申请单位公章，并核原件）。参与摇珠的各评估机构应在参加摇珠活动的报名表上签署同意参加本次摇珠活动、认可本次活动《操作规则》和《委托评估协议书》的声明书。委托他人代理的还应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应注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项）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核原件）。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审验申请人资格，符合条件要求的按报名先后取得顺序号。

四、摇珠程序

申请人应当按照本规则规定的时间、地点出席摇珠现场会。具备参加本次摇珠资格的评估机构不按时出席的或不出席摇珠活动现场会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取消其顺序号，不影响摇珠活动的结果。

参与摇珠的各评估机构代表应在摇珠开始前提供同意参加本次摇珠活动、认可本操作规则的书面意见。

（一）确定评估机构代码

1、摇珠主持人清点参加机构代码申请人的代表身份，明示机构代码的摇珠规则。

2、评估机构报名先后顺序作为各机构的摇珠代码，例如***公司报名顺序为一号，则该公司的摇珠代码为1号，以此类推。

3、将标有号码的珠子交由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现场监督代表及申请人代表审验。

4、参加摇珠的评估机构在摇珠代码结果确认表上签名确认。

（二）确定受托土地评估机构

1、主持人再次确认参与摇珠当事人的身份和机构代码，明示摇珠确定受托评估机构的规则，宣布摇珠开始。

2、摇珠主持人将标有申请人代码的全部珠子投入摇珠机，依次摇出2粒珠子，第一粒、第二粒的珠子号码与申请人的代码一致的，为5宗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租赁权价格评估受托人。

3、摇珠确定的受托评估机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在摇珠结果确认表上签名确认。

4、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现场监督代表监督整个摇珠过程，宣布摇珠结果是否有效。

5、经摇珠确认的受托评估机构（即受托人），在摇珠结活动结束后当即到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二楼开发利用与用途管制股领取宗地评估所需相关文件资料并与汕头市潮阳区城南街道凤上经济联合社签订《委托评估协议书》。

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  

　　   2021年4月2日      

